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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环印度洋联盟的制度变迁

卓振伟１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随着 ２１ 世纪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逐步上升，印度洋地区主义受到地区大国的重视。 在

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推动了环印度洋地区唯一部长级地区论坛的制度变迁，从环印度洋地区合

作联盟转型为环印度洋联盟。 本文主要基于交易成本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在制度变迁中的作

用。 首先，本文从成员资格、议题领域、集中程度、灵活性与控制权等方面分析制度变迁的内

容。 该制度的议题领域从开放地区主义转向海事地区主义，集中化程度有所提升，同时保持协

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偏好达成非正式协议。 其次，制度变迁的促进因素包括澳大利亚与印度、
印度尼西亚关系的透明度增加，以及海事议题不确定性的上升。 再次，与亚太经合组织相比，
环印度洋联盟呈现交易频率低与国家异质性高的特点。 这导致其在贸易自由化议题的弱化，
并且维持高度的灵活性与分散的控制权。 最后，对环印度洋联盟的低制度化水平需要破除两

个认识误区，即弱联系无用论与低有效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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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以印度洋为名的地区制度还包括，印度洋和平区、印度洋无核区、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安全制度；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印度洋海洋事务

合作组织、印度洋海洋观测体系区域联盟、印度洋港口国监督谅解备忘录等海事议题制度；印度洋委员会等经济制度。

２００９ 年，美国战略学者罗伯特·卡普兰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将印度洋称为“２１ 世纪的中

心舞台”，认为该地区混合了伊斯兰教中心、全
球能源政治和中印崛起，是多层次和多级的世

界。① ２０１０ 年， 《印度洋地区》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期刊编辑部预见到印度洋

地区主义将受到地区大国重视，故而把地区主

义作为六大选题重点之一。②在诸多环印度洋地

区制度中，环印度洋联盟（ＩＯＲＡ）及其前身环印

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ＩＯＲ－ＡＲＣ）是唯一的部长

级地区论坛。③澳大利亚对这一地区制度经历了

从忽视到重视的转变。 在冷战结束的初期，澳
大利亚积极建构“东亚半球”身份，对西部疆域

重视程度有限。 尽管外长加雷斯·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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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在 １９９４ 年提出“向西看政策”，
但后续鲜有动作。① １９９７ 年创立的环印度洋地

区合作联盟是这项政策的制度遗产，很快沦为无

效的清谈馆。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印度、澳大利亚、印
度尼西亚与南非先后担任主席国，开始激活该制

度并在 ２０１３ 年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 澳大利亚

政府在 ２０１７ 年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提出：“与印

度和其他国家一道，我们寻求强化包括环印度洋

联盟在内的印度洋地区架构，并鼓励各国更多协

调应对影响印度洋地区安全的发展问题。”②

当前文献主要从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澳大利亚的印度洋战略。③ 相形之下，澳大利亚

对地区制度的参与则受关注较少。 这些数量有

限的相关文献主要观点如下：其一，环印度洋联

盟具有高合法性与低有效性的特点，而且这种

状态的长期持续将会导致国际制度的退化。④

但是，该研究主要将环印度洋联盟作为经济制

度来看待，忽视它在其他议题中促进合作的潜

力。 其二，环印度洋联盟在促进海事议题合作

方面具有潜力。 许善品认为，澳大利亚能够利

用环印度洋多边机制来有效处理气候变化、海
盗袭击、恐怖主义等印度洋非传统安全问题。⑤

瓦格纳（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ａｇｎｅｒ）认为成员国经济政治

的分歧、其他地区组织的竞争会限制联盟的影

响力。 海上通道有利于沟通，但是不利于形成

共有的身份认同。 联盟的定位不应该是地区组

织，而是应对各种海事议题的国际或区域间组

织。⑥ 这一观点关注到制度变迁中的议题领域，
却没有论及其他方面的变动，如集中程度、灵活

性与控制性等。 其三，环印度洋联盟对安全议

题的扩展是多重因素驱动的结果，包括外部环

境的变化、制度学习和制度竞争、利益攸关方国

家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等。⑦

这一观点在面面俱到的同时，缺乏对澳大利亚这

个关键行为体能动性的重视。 这些文献或多或

少涉及成员的异质性，并以此分析环印度洋联盟

的低制度化水平，但未将这一变量可操作化。 总

之，既有文献对澳大利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环

印度洋联盟的制度变迁缺乏系统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学者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将国际制度视为持续而联系的一系

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能够规定角色，约束行

为和塑造期望。⑧ 制度变迁属于对既有制度的

再设计。 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认为制度变迁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任务与成

员的扩大，另一种是完成新任务方式的变化，包
括政策工具的创新、程序变更、法律化和新制度

的创造等。⑨ 芭芭拉·凯里迈诺斯（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
ｒｅｍｅｎｏｓ）等学者归纳出制度形式的五个维度：成
员范围、议题领域、集中程度、灵活性和控制

权。􀃊􀁉􀁒 肯尼斯·阿伯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和

邓肯·斯奈德尔（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从集中化与授

权化角度衡量正式国际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前
者指具有具体而稳定的组织结构与行政机关来

管理集体行动，后者指在特定领域行动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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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前工党要员约翰·霍金斯（ Ｊｏｈｎ Ｈａｗｋｉｎｓ）
在珀斯主持了“印度洋地区国际论坛”，澳方提出的“印度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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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观点认为对印太概念的推动有助于澳大利亚放在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放在建构新的安全、经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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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印度洋地区国际制度的评估》，２０１５ 年暨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第 １４２－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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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第 ８５－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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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伟：“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国
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７９－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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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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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中立性。① 本文主要基于这些维度来总结

环印度洋联盟制度变迁的内容。
国际制度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路径与反思

主义路径。② 理性主义路径主要借鉴以交易成

本为核心概念的制度经济学，强调资源稀缺性

与有限理性的约束。 交易成本指协议的监督和

实施的成本，分为事前缔约成本与事后治理成

本、或机会主义的预期成本与治理成本等。 理

性行为体需要挑选最适合的制度形式来降低不

确定性与交易成本。 反思主义强调价值观、规
范和实践的重要性，诘难理性主义路径忽视历

史与学习，无法使人们理解由于信仰体系变动

所导致的利益变动。 就环印度洋联盟个案而

言，各行为体的信仰体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动，交
易成本构成其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 本文计划

借鉴国内学者田野提出的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

模型。 该模型包含六个假说，其中问题领域敏

感性程度与制度化水平呈负相关，国家同质性、
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与制

度化水平呈正相关。③ 本文主要基于这些因素

来解释环印度洋联盟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限度。

一、环印度洋联盟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

环印度洋联盟是环印度洋国家有意加以设

计的结果，是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成员国利

益妥协的产物。 １９９３ 年，南非和印度就环印度

洋地区合作进行交流，最初设想不包括东印度

洋国家、半岛国家和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作为

地区合作倡议的后来者，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倡

议向东印度洋扩散。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加雷

斯·埃文斯在新德里发表题为《印度洋地区：澳
大利亚视角》的演讲，从需求侧强调地区制度的

必要性：“澳大利亚是印度洋国家，在该地区有

着可观的战略和商业利益……然而，澳大利亚

（或者其他地区国家）难以找到一个地区制度框

架来为双边或印度洋次区域关系发展提供支

持。”④１９９７ 年，澳大利亚等 １４ 个创始国通过了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章程》，标志着该地区

制度的成立。 ２０１４ 年，成员国对章程进行修改

并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章程》。 本文依据两个

章程的主要内容变动来分析制度变迁。

表 １　 环印度洋联盟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章程》

（１９９７）

《环印度洋联盟章程》

（２０１４）

成员范围

所有环印度洋主权国家都有

资格成为联盟成员。 国家必

须遵守联盟章程中的原则与

目标。 成员的扩大将由成员

国决定。

不变。

议题领域

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促进外

国投资、科学与技术交流、旅

游、自然人与服务提供者在非

歧视基础上流动；基础设施和

人力资源的发展。

海事安全与安保；

贸易 与 投 资 便 利

化；渔业管理；灾害

风险管理；学术、科

学与技术合作；旅

游与文化交流。

集中程度

部长理事会、高级官员委员

会、环印度洋商业论坛、环印

度洋学术组、秘书处等。

部长理事会、高级官

员委员会、环印度洋

商业论坛、环印度洋

学术组、贸易投资工

作组、“三驾马车”、

特派团首脑工作组、

秘书处等。

灵活度 协商一致。 不变。

控制权 各成员国。 不变。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资料来源：ＩＯＲ－ＡＲＣ，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ＯＲ－ＡＲＣ）”，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Ｅａｓｙ，

Ｍａｒｃｈ ３， １９９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ｔｒａｄｅ． ｍｕ ／ 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ｄｆ ／ ｉｏｒ －

ａｒｃ＿ｃｈａｒｔｅｒ＿１９９７．ｐｄｆ； ＩＯＲＡ，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ＯＲ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ｏｒａ．ｉｎｔ ／ ｍｅｄｉａ ／ ２３８７３ ／ ｉｏｒａ＿ｃｈａｒｔｅｒ．ｐｄｆ．

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 Ｗｈ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 １９９８， ｐ．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ｗｏ 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１９８８， ｐｐ．３７９－
３９６．

该模型主要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参见田野著：《中国参与

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１ 页；田野著：《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

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７３－１７５ 页。
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ｙ
１９，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ｇｏｖ．ａｕ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１９９５ ／ ｇｅｉｎｄ．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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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成员资格上，两次章程都设定三个

标准：主权国家、环印度洋的地理范围、坚持章

程的原则和目标。 前两者属于明确的硬性标

准，第三个属于模糊的弹性标准。 在澳大利亚

官方文件中，印度洋国家可以细分为环印度洋

国家、印度洋地区国家和泛印度洋地区国家。①

经过四次扩员后，尚有巴基斯坦、缅甸、吉布提、
马尔代夫、东帝汶五个环印度洋主权国家未加

入联盟。② 控制权问题是成员国选择入盟成员

的重要考虑。 法国与巴基斯坦的入盟申请曾经

遭到拒绝。 就法国而言，官方解释是它在印度

洋只拥有海外领地，不满足主权国家的要件。
更深层原因是第三世界对前殖民大国存在历史

怨恨情绪而且担心法国对联盟的支配。 就巴基

斯坦而言，联盟在 ２０００ 年以巴方未给予印度最

惠国待遇为由拒绝其入盟申请。 其战略竞争对

手印度不但阻挠其入盟，而且越来越将联盟作

为压制巴方的平台。 印度在 ２０１７ 年雅加达首

脑峰会上促成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声

明，明显针对巴基斯坦。
其二，在议题领域上，从“开放地区主义”

（Ｏｐ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转向“海事地区主义”（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最初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主要效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第二个倡导“开放

地区主义”的地区集团。 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雷

纳托·鲁杰罗（Ｒｅｎａｔｏ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对开放地区主

义的定义是：“逐渐消除地区集团中的内部贸易

壁垒……以差不多相同的比率和相同的时间表

降低对非成员方的壁垒。 这意味着地区自由化

在实践和法律上大体上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一

致。”③它的内核是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地区组织

内外成员的非歧视性。 然而，开放与地区主义

存在内在矛盾。 如果地区自由化以相同的时间

表向非成员方扩展，那就属于多边主义而非地

区主义。 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Ａｒｖｉｎｄ Ｐａｎａ⁃
ｇａｒｉｙａ）认为应适当放宽标准，将开放地区主义

界定为对非成员国实施较低贸易壁垒的自由贸

易区和关税同盟。④ 即便如此，这与排他性地区

主义相比对成员国的保护明显偏少，存在着选

择性激励不足的问题，故而面临着集体行动的

困境。 环印度洋地区存在众多的排他性地区贸

易安排，如南共体、东共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等，使
得地区合作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自 ２０１１ 年班加罗尔峰会，副主席国澳大利

亚便与主席国印度共同推动联盟六大优先议题

的确立，海事议题便占据其中三项。 澳大利亚

还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利用主席国身份推动女

性赋权与蓝色经济两个跨领域议题成为特别关

切。 蓝色经济最初只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可再生海洋能源、海港和航运、离岸碳氢化合物

和海床矿产四个方面，而后又扩展到深海采矿

与海洋旅行、海洋生物技术调查与发展等。 对

海事议题的侧重能够获得成员国的共鸣。 就非

洲国家而言，女性与海洋是非洲 ２０６３ 发展议程

的两个要素，非洲联盟从 ２０１５ 年起探讨女性充

分参与蓝色经济对非洲工业化的意义。 孟加拉

国总理谢赫·哈西娜（Ｓｈｅｉｋｈ Ｈａｓｉｎａ）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希望能够获得技术援助

来发展水产养殖和推动海洋研究教师的交换学

习等。
其三，在集中程度上，环印度洋联盟的集中

化程度有所提升。 第一，提高部长理事会会晤

的频率。 １９９７ 年章程规定部长理事会每两年或

更经常举行会晤，２０１４ 年章程正式确定为每年

一次。 而澳大利亚对联盟的不重视首先体现在

长期以来参会官员的低级别上。 在 ２０１１ 年部

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ａｎ 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 Ｕｒｓｕｌａ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Ｍａｒｋ Ｂｉｓｈｏ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ｕｎｅ １４， ２０１３，
ｐ． 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ｐｈ． ｇｏｖ． ａｕ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
Ｓｅｎａｔ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ａｎｄ ＿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

１４ 个创始国分别为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

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阿曼、新加坡、南
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和也门。 １９９９ 年第一次扩员：泰国、孟加

拉国、伊朗、阿联酋。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扩员：塞舌尔。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扩员：科摩罗。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扩员：索马里。
Ｒｅｎａｔｏ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 “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Ａｈｅ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９，
１９９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ｐｒｅｓ９６＿ｅ ／ ｐｒ０４９＿ｅ．ｈｔｍ．

Ａｒｖｉｎｄ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ｎ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９， ｐ．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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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理事会上，外交部长陆克文（Ｋｅｖｉｎ Ｒｕｄｄ）承

认他是澳方 １５ 年来首位参加会议的部长级官

员。① 第二，２０１４ 年章程正式确立了 “三驾马

车”制度。 主席国、副主席国和前任主席国在部

长理事会与高级官员委员会期间举行会晤，向
成员国汇报一切与联盟相关的重要事务。 第

三，增强秘书处能力建设。 在第一次部长理事

会上，莫桑比克与斯里兰卡的代表担心官僚机

构的设立会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 新加坡与印

尼的代表主张秘书处的建设应该遵循渐进原

则，随着联盟需求和倡议的扩大而发展。② ２０１４
年，秘书处规模过小的问题引起一些专家的关

注。 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有 ４９ 名工作人员

相比，位于毛里求斯的环印度洋联盟秘书处只

有 ９ 名。③ 在 ２０１７ 年首届领导人峰会通过的

《雅加达协议》（Ｊａｋａｒｔａ Ａｃｃｏｒｄ），成员国承诺“为
环印联盟秘书处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强化制度

能力。
其四，在灵活度与控制权上，环印度洋联盟

保持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使得每个成员国都

享有否决者的地位，并且偏好达成非正式协议。
尽管中文世界将“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翻译成环印度洋联盟，但对“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更为精

准的译法应该是协会。 协会与共同体（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互惠性的

发散程度，前者强调即时的互惠性，后者强调扩

散的互惠性；第二，行为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

的可交换程度，前者显著低于后者。④ 尽管环印

度洋地区合作联盟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但是

协会属性却没有改变。 从 ２００８ 年德黑兰会议

开始，部长理事会才形成发布联合宣言的惯例。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各成员国围绕着联盟框定的优

先领域发布了一系列宣言，如 ２０１３ 年的《印度

洋地区关于和平、生产和可持续利用印度洋资

源原则的宣言》、２０１４ 年的《首届印度洋可再生

能源部长论坛阿布扎比宣言》《环印度洋联盟海

洋合作宣言》 《环印度洋联盟经济宣言》 《环印

度洋联盟关于印度洋创新、发展和可持续旅游

的共同原则宣言》、２０１５ 年的《环印度洋联盟关

于促进印度洋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合作宣

言》、２０１６ 年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经济赋权宣

言》、２０１７ 年的《预防和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

端主义宣言》 《雅加达蓝色经济宣言》、２０１８ 年

的《巴拉克拉瓦作为可持续发展前提的妇女经

济赋权和性别平等宣言》等。 这些宣言均属于

不具约束力的非正式协议范畴，成员间尚未发

生明显的政策趋同效应。
总之，澳大利亚政府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尤其

是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担任主席国期间，致力于激

活环印度洋联盟。 环印度洋联盟在各方面的制

度变迁进度不同。 议题领域的变动最为显著，
海事议题成为该制度的工作重心。 该制度的集

中化程度取得边际性调整，但未质变为具有独

立意志的官僚组织。 该制度在成员资格界定、
控制权与灵活性这些方面则维持原状。 对环印

度洋联盟的重视也反映出澳大利亚外交的转

向，即阿博特政府时期就强调的“雅加达而非日

内瓦”（Ｊａｋａｒｔａ ｎｏｔ Ｇｅｎｅｖａ）。 作为中等强国的澳

大利亚更加偏好运用双边或小多边方式来解决

地区事务，而非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来推动全球

议程。⑤

二、环印度联盟制度变迁的促进因素

２．１　 地区大国间透明度的提高

透明度指的是一国辨识他国如何行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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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如果国家间能够进行更为充分、坦率和较

少欺骗性的沟通，这不仅会使欺骗变得困难起

来，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政策偏好，在谈

判中及时避开敏感议题。 在环印度联盟发展过

程中，澳大利亚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大国

关系改善与高质量沟通至关重要。
对于印度，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布鲁斯特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认为，联盟的首要价值是为同

印度合作提供机会。① 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是

相当晚近的现象。 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

在 １９９０ 年的一份报告认为，澳印关系处于不发

达的状态。② 这种状态可以归因于：第一，历史

形成的认知偏见。 澳大利亚冷战时期外交上追

随英国与美国并且心理上疏远邻国，与印度的

不结盟倡议针锋相对。③ 第二，低交易频率使澳

大利亚缺乏动力推动有实质合作内容的地区制

度。 有证据显示，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创

设初衷并非为加强印度洋国家间的贸易自由

化，反而是澳大利亚安抚印度“向东看”政策受

挫的产物。 印度政府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资格

视为其融入亚太秩序的重要环节。 然而，澳大

利亚担心印度的加入会给这个美澳驱动的合作

倡议带来严重的实施问题。 在拒绝印度申请意

向的同时，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建立类似制度来

收容该地区的“输家和乞丐”，从而合理地排除

印度于亚太之外。④ 第三，印巴核试验引发了许

多周边国家的恐惧和抗议。 澳大利亚的反应最

为激烈，一度尝试在东盟地区论坛推动决议来

谴责这一行为。⑤

澳大利亚对印度认知与政策的调整以美国

的背书为前提。 克林顿总统在 ２０００ 年访问印

度并确立“新型伙伴关系”。 霍华德总理随即亦

步亦趋，成为 １９８９ 年以来首位访印的澳大利亚

政府首脑，并确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小布

什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达成的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

议改变了澳大利亚对印度核威胁的认知，并在

２０１４ 年正式解除出口禁令。 ２００９ 年，美国国防

部长盖茨期待印度在印度洋及其他地区扮演

“净安全提供者”，对印度的崛起报以温和的态

度。 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中，印度

作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重要成员，在共同

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地位显著。
澳大利亚与印度关系的透明度通过两种路

径得到提升。 第一，政府首脑互访频率提升，达
成一系列重要的联合声明并建立安全合作框

架。 ２０１４ 年，莫迪成为自 １９８６ 年拉吉夫·甘地

以来首位访澳的印度总理。 在系列联合声明

中，澳大利亚做出支持印度成为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的承诺，而且使各级别的双边定期会晤机

制正式化，包括外交部长年度会议、国防部长定

期会议、高级别国防政策年度讨论会、各军种主

官定期访问与讨论会、外交与国防秘书长“２＋２
对话会”等双边机制。 第二，两国共享的国际或

地区论坛增多。 两国都是东盟“１０＋６”、东盟地

区论坛、东亚峰会、Ｇ２０ 峰会、亚欧会议、印度洋

海军论坛的成员，而且彼此成为印度主导的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与澳大利亚主导的太平洋岛国

论坛的观察员国。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均强调将

环印度洋联盟作为重要的地区合作论坛来加以

建设。 印度的偏好是澳大利亚选中环印度洋联

盟而非其他地区制度的重要因素。 印度洋海洋

事务合作组织在功能上与环印度洋联盟存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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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之处，也重视海洋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科学

考察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但是，印度不满意巴

基斯坦与美国参与其中，使得澳大利亚也相应

忽视该组织。①

对于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由于地理邻近性

早在 １９７６ 年就将其视为盟友与对手的混合体。
一方面印尼群岛是澳大利亚北部防卫的天然屏

障，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容易受到印尼群岛本

身或其他国家穿越群岛而来的军事威胁。② 长期

以来，两国缺乏互信。 根据 ２００６ 年洛伊研究所的

一项民意调查，澳大利亚受访者多数认为印尼由

军方控制而且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并且不

确定它是新兴民主国家，而印尼受访者多数认为

澳大利亚会干涉西巴布亚省内政，而且对外政策

受到盟友美国的影响过重等。③ 在海事问题上，
两国虽面临着人口偷渡、非法捕鱼和海上航线

安全等共同安全威胁，却经常各自为政。④

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的透明度通过两种路

径得以提升。 第一，民主制度的逐步发展使得

印尼外交决策呈现分散化特征，为非行政部门

提供参与机会和发言机会。 有研究指出，印尼

议会第一委员会、战略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印
尼科学院等行为体能够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监

督、观点争鸣与沟通渠道。⑤ 第二，双边对话机

制的完善。 两国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陆续确立双边

领导人年度会议、外交与国防部长“２＋２”对话、
法律与安全部长理事会等各级高层对话机制。
此外，两国高层还能利用 Ｇ２０ 峰会、东亚峰会、
东盟地区论坛、中等强国合作体（ＭＩＫＴＡ）等多

边机制进行沟通协调。 自 ２０１４ 年上任以来，印
尼总统佐科便提出“全球海事支点”的战略构

想，把环印度洋联盟建设作为其海事外交的重

要环节。 两国的首脑外交取得显著的进展。 阿

博特总理出席了佐科总统的就职仪式，特恩布

尔总理参加了雅加达的首届环印度洋联盟领导

人峰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斯科特·莫里森总理将

任上首访安排在印尼，并且与佐科总统将两国

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海事合

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五大支柱之一。

２．２　 海事议题的不确定性增加

不确定性包括行为的不确定性、偏好的不

确定性与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 根据克里斯蒂

安·伯格（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ｕｅｇｅｒ）的定义，海事安保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包括四个方面：以保障海上

航线与本国海洋疆域及其权益为主要目标的海

权问题；涉及海洋灾难、海上事故处理与搜救行

动的海洋安全；涉及反海盗与走私问题、海洋资

源管理的经济发展问题；涉及非法、不报告和无

管制捕捞与人口贩卖的人的安全问题。⑥ 对澳

大利亚而言，下述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尤为重

要，并且不能仅靠本国力量就能有效解决。
第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威

廉姆斯将资产专用性定义为“在不牺牲生产价

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

用者利用的程度。”⑦投资者的资产专用性越高，
就需要承担更高的转型成本，对不确定性也就

更加脆弱。 澳大利亚的脆弱性来自于印度洋航

道的地点专用性。 在 ２０１２ 年《亚洲世纪中的澳

大利亚》白皮书中，澳政府认为：“由于亚洲经济

崛起的驱动，印度洋正在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

成为世界上最繁忙也是战略上最重要的贸易通

道。 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宗商品和大约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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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运输如今通过印度洋。 确保这些重要贸

易通道安全与安保的地区合作将会在未来数十

年里变得更加重要。”①

“珍珠链战略”强调的能源安全长期框定了

美国及其盟友、印度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基

本认知。 所谓的“珍珠链战略”由美国国防部承

包商布兹 －艾伦 －汉密尔顿公司 （ Ｂｏｏｚ Ａｌｌｅ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在 ２００４ 年所炮制，具体指的是“中国

正在沿着从中东到南中国海沿线以某种方式建

立战略关系，这种方式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特

点，以保护中国的能源利益”。② 印度官方与智

库的流行观点是，中国建设瓜达尔港等一系列沿

线基础设施的意图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大部

分属于商业性质，但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转变为军

事用途。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布鲁斯特强调中

印的战略竞争关系。 一方面，中国在印度洋具有

战略脆弱性，其压倒性的战略需求就是保护自身

跨印度洋海上交通线，需要克服沿线的“霍尔木

兹海峡困境”和“马六甲困境”等一系列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不愿意承认印度在印度洋的领

导地位。 印度洋的均势由于美国战略主导的衰

退、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而迅速变动。③

除了能源安全，印度学者潘达（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 Ｐ．
Ｐａｎｄａ）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在三个

方面挑战印度：其一，作为海洋力量，中国扩大在

环印度洋的海军存在以制衡印度与美国的地区

权威；其二，作为商业力量，中国通过贸易与商业

协议来增加经济机会；其三，作为多边力量，中国

成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参与者，通过促进对话从

而在“和谐海洋”框架下集体应对安全议题，确保

海上航线的安全。 以对话伙伴国身份参与环印

度洋联盟是中国构建三种力量、实现印度洋战略

利益的重要步骤。④ 基于这种担忧，在不影响自

身控制权的前提下，印度积极促成美国在 ２０１２
年成为联盟的对话伙伴国以制衡中国。⑤

第二，海洋渔业开发的不确定性。 非法、不
报告和无管制捕捞（ ＩＵＵ）是对鱼类种群和海洋

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对海洋资源的养护

与管理、粮食安全和海洋经济都会产生消极作

用。⑥ 渔业开发构成环印度洋国家经济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食物的重要来源。 根据粮农组

织 ２０１６ 年报告，印度洋的海洋捕捞占全球总量

的 １６％，而且印度洋东部海域捕捞量在 １０ 年内

增长了 ５０％。⑦ 孟加拉国、科摩罗、印度尼西亚、
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从鱼类中摄取的动物蛋白

占其总摄取量超过 ５０％。⑧

两个因素加剧印度洋渔业管理的不确定

性：第一，脆弱国家的能力赤字。 许多沿岸国家

缺乏能力来有效监测、控制和监督本国管辖海

域内渔民的捕捞行为。 而且，随着大西洋渔业

资源的枯竭，域外的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中国

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域内的印度尼西亚的渔船

纷纷在印度洋海域扩大作业。⑨ 第二，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的能力赤字加剧公海的“公地悲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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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３６．

印度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包括孟加拉湾政府间项目、西
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和南部印度洋渔业协

定等。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ｅｒｇ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Ｆｉｓｈ⁃
ｅｒ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ｌｏｓ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
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题。 印度洋地区虽有不少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但这些组织只有政策建议权，区域渔业资源的

有效管理仍取决于个别国家的能力与意愿。①

澳大利亚是 ＩＵＵ 问题安全化的重要倡导

者，在 ２００１ 年粮农组织出台《预防、威慑与消除

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计划》
（ＩＰＯＡ－ＩＵ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推动其扩

散与内化。 澳方政府根据国际行动计划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颁布两份反对 ＩＵＵ 问题的国家行

动计划，并在 ２００７ 年与东南亚 ９ 国、巴布新几内

亚签署地区行动计划。② 除了渔业开发本身的

问题，澳大利亚还警惕非法捕捞诱发的其他跨

国犯罪问题。 索马里的海盗问题是由国家失

败、ＩＵＵ 问题、倾倒有毒垃圾及其造成的生态破

坏综合作用的结果。③ 非法捕鱼船可成为其他

海事有组织犯罪的载体，如人口贩运、毒品走

私、军火扩散和非法移民。④

第三，移民问题的不确定性。 混合移民

（Ｍｉｘ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现象在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兴

起，指的是成分复杂的人口利用相似的渠道与

交通工具实施非法迁徙活动，包括非正式移民、
难民和避难寻求者、非自愿移民、无家可归者、
恐怖分子等。 作为混合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澳
大利亚面临着国际道义与国家安全、难民保护

与边境管控的两难境地。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澳大利亚混合移民的来源地从东南亚国家

转移到印度洋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伊
朗、斯里兰卡与巴基斯坦等国。⑤ 印度洋地区也

成为澳方提供难民签证最多的地区。 以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度为例，澳方提供的难民签证与特

别人道主义签证中前 １０ 位国家有 ８ 个来自该

地区。
自 ２００１ 年坦帕号事件后，澳大利亚国内对

混合移民问题的恐惧升级，由此导致国内政治

三个主要变化。 其一，行政部门获得更大的裁

量权来处理非法入境问题。 联邦议会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通过《边界保护法案》等多项法案修正，
为自由党政府首创的“太平洋方案”提供合法

性。 所谓“太平洋方案”即澳大利亚政府在帕

劳、巴布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建立离岸收容

中心，专门用来收容在移民区外的避难申请者。
澳大利亚政府在 ２００５ 年成立海军边防司令部，
整合了国防军与边防军的相关资源，以应对海

上民事安全。 其二，迫于选举竞争压力，两大主

流政党的政策主张逐渐一致而且激进化，均支

持推回船只、区域处理安排与拘留特定对象等

这些应付避难寻求者的核心政策主张。⑥ 其三，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通过对国际习惯法中“不推

回原则”的狭义解释，方便政府在处理避难申请

者上逃避相关国际义务。⑦ 这些变化为澳大利

亚寻求与混合移民的原属国、过境国加强合作

以降低治理成本提供持续动力。 为此，澳大利

亚在多边层面与印尼在 ２００２ 年联合发起“巴厘

进程”（Ｂａｌ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部长级会议，在双边层面向

印尼、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提供财政等多项激

励，使之与其政策保持一致。

三、基于环印度洋联盟的合作限度

地区大国间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解释环印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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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大利亚在 ＩＵＵ 问题的国际合作、国内制度变迁和

行动指南的内容，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ｏｖ． ａｕ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
ｉｕｕ ／ ｐｌ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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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１５７，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５４－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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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自二战结束以来出现过三波避难寻求者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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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洋联盟制度活力的提高，但是尚不足以解释

在灵活度与控制权的设计上没有改变的现象。
海事问题不确定性的增加解释了环印度洋联盟

新议题的扩展，却未能解释贸易自由化等旧议

题重要性的弱化。 交易频率变量与国家异质性

变量有助于我们理解环印度洋国家合作的限

度。 为此，本文选取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参照系

进行比较分析。

３．１　 交易频率低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通常使用双边贸易

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国家间的经济

依存程度。① 从横向比较来看，澳大利亚对亚太

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依存度明显高于环印度洋

联盟国家。 在 ２０１７ 年，澳大利亚对前者的经济

依存度达到 ２３．５３％，而对后者只有 ５．０１％。 如

果剔除新加坡、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四个成员

重叠的国家，澳大利亚对联盟其他国家的经济

依存度下降到 １．７２％。 这表明在澳大利亚的国

际贸易格局中，南亚、非洲和中东长期处于相当

边缘的位置。

图 １　 澳大利亚对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与环印度洋

联盟国家的经济依存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贸易数据“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

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从纵向比较来看，澳大利亚对环印度洋联

盟国家的经济依存度未发生明显提升。 第一，
澳大利亚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出口结构与部分国

家具有竞争关系。 亚洲市场上大量的液化天然

气来自于卡塔尔、阿曼、也门和阿联酋。 南非与

印尼则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海运动力煤市场的主

要竞争者。② 第二，部分成员国的保护主义倾向

阻碍了贸易潜力的释放。 从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澳大利亚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了 １０ 份

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同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印
度的谈判则陷入停滞。 ２０１４ 年，澳印两国总理

曾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底完成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的

进程。 这一预期显得过于乐观，原因是极大地

低估了澳大利亚在劳工签证方面与印度在农产

品市场开放方面的保守程度。

３．２　 国家异质性高

国家异质性指的是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经
济体制、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宗教信

仰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不一致或者相异程度。 环

印度洋联盟与亚太经合组织都是跨地区性国际

制度，国家异质性程度都很高。 本文主要选取美

国传统基金会的 ２０１７年的经济自由指数、《经济学

人》杂志的 ２０１７年的民主指数与 ２０１７ 年度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自由程度、民主化

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

的定量方法来比较两个国际制度的异质性。
根据表 ２ 的平均值与 ｐ 值，环印度洋联盟

在这三个指标中全面落后于亚太经合组织，且
分别在 ９９％、９０％与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具有显

著性。 标准差反映环印度洋联盟国家的多样性

或异质性程度更高。 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来看，
环印度洋联盟既有澳大利亚、新加坡、阿曼、阿
联酋和塞舌尔这样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有印度、
马来西亚和南非这样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新兴

工业化国家，还有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莫桑比

克这样的低收入经济体与最不发达国家。 以

《经济学人》的标准来看，环印度洋联盟成员国

在民主化水平上总体偏低且离散程度高，既有

１２

①

②

约翰·奥尼尔与布鲁斯·拉西特在三角和平模型中就使

用这个指标来表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Ｂｒｕｃｅ Ｍ．
Ｒｕｓｓｅ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Ｒｉｇｈ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５０—１９８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１９９７， ｐ．２７７．

关于澳大利亚海运动力煤出口现状，可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ｒｇ．ａ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１８０６１５％２０ＭＣＡ％２０Ｔｈｅｒｍａｌ
％２０Ｃｏａｌ％２０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Ｓｔｕｄ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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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毛里求斯这样的“完全民主”国家，
也有印度、马来西亚这样的“有缺陷的民主”国
家，也有孟加拉国、坦桑尼亚这样的“混合体制”
国家，还有阿曼、也门、伊朗这样的“威权”国家。
在市场化方面，环印度洋联盟成员国在法治水

平、政府规模控制和市场开放程度的总体水平

偏低且离散程度高。

表 ２　 环印度洋联盟与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国的异质性程度

变量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Ｐ 值

１􀆰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ＬＮ）

环印度洋联盟

亚太经合组织

２０

２０

８．３５

９．５９

１．５６

１．１２

１０．９６

１０．９９

６．０３

７．７６

０．００６

２􀆰 民主化

环印度洋联盟

亚太经合组织

１９

１９

５．３３

６．６２

１．９９

１．９６

９．０９

９．２６

２．０６

３．０８

０．０５１

３􀆰 经济自由

环印度洋联盟

亚太经合组织

１９

２１

６３．４７

７０．８９

１１．１６

１０．４３

８８．８

９０．２

４６．３

５３．１

０．０３６

　 　 资料来源：（注：缺失值作剔除处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源自：“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ｗｄｉ．

民主指数源自：“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Ｆｒｅ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Ａｔ⁃

ｔａｃｋ”，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ｇｅｓ． ｅｉｕ． ｃｏｍ ／ ｒｓ ／ ７５３－ＲＩＱ－

４３８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７．ｐｄｆ．

经济自由数据源自：Ｔｅｒ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 Ｋｉｍ， Ｊａｍｅｓ 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８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 ｐｄｆ ／ ２０１８ ／ ｂｏｏｋ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８．ｐｄｆ．

低交易频率很大程度解释澳大利亚对印度

洋事务的关注远逊于太平洋事务、对西印度洋

事务的关注尤其少的现状。 民主化差异意味着

澳大利亚与一些成员国在民主、人权与善治等具

体内涵难以达成一致看法。 经济发展水平与市

场化程度的差异使得成员国在贸易自由化与便

利化议题上众口难调。 澳大利亚实践中更多是

去适应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的排他性地区主

义，而非倡导开放地区主义借以改造。 以澳大利

亚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例，最初澳方

只与阿联酋进行双边谈判，然而 ２００６ 年海合会决

定在谈判中采取集体立场。 谈判对象的增多无

疑导致利益分歧的加剧与谈判难度的上升，使谈

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澳大利亚也无法消弭大

国与小国间的相互疑虑。 一方面，环印度洋国家

对印度的领导地位感到不安。 印度的邻国，尤其

是周边小国，需要共同增强政治与安全关系来联

合制衡印度。 另一方面，印度的外交传统强调战

略自主性与双边主义。 １９９７ 年章程和 ２０１４ 年

章程均效仿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一项禁止性规

范，即双边或者其他可能引发矛盾的议题不在

联盟讨论之列。 因此，环印度洋联盟维持高度

的灵活性与分散的控制权，对政策趋同性不施

加硬约束是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结　 语

就制度设计者而言，制度化水平是增进国

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我们需要打破两

种对低制度化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弱联

系无用论。 环印度洋联盟无法对成员国形成强

制性约束，但有益于成员国之间发展弱联系。
在社会网络中，弱联系的力量不容忽视，可以让

个体接触到更为多元的行为体，取得更加多样

的信息。 交易频率低使得澳大利亚国内是否将

非洲东海岸纳入印太体系存在争议，也使其对

非政策容易受到政党轮替的干扰而缺乏连续

性。① 参与环印度洋联盟则能够促进澳大利亚

对非洲东海岸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关注。
第二个误区是将低制度化等同于低有效

性。 除了问题结构、体制属性这些制度设计因

素外，制度联系、社会实践和更广泛的背景也会

影响到国际制度的有效性。② 换言之，环印度洋

联盟在运行中需要培育良性的制度联系、广泛

的社会实践与有利的政治环境。 在制度联系方

２２

①

②

Ｎｉｋｏｌａ Ｐｉｊｏｖｉｃ，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０，
Ｎｏ．５， ２０１６， ｐｐ．５４１－５５６．

［美］奥兰·杨著，陈玉刚、薄燕译：《世界事务中的治

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０９－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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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环印度洋联盟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先后获

得联合国贸发会议、非盟与联合国大会的观察

员资格。 在《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中，环印度

洋联盟承诺通过谅解备忘录形式与其他国际组

织就各类优先议题建立伙伴关系。 在渔业管理

议题上，联盟可以与粮农组织、印度洋金枪鱼委

员会加强区域渔业管理和信息共享。 澳大利亚

可以采取差异化战略，推动浅海金枪鱼作为联

盟优先关切的鱼类，从而对以热带金枪鱼为关

注中心的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形成补充。 在社

会实践方面，澳大利亚可能推动“印度洋对话”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机制等 １． ５ 轨外交形

式，让专家学者、公民社会、企业家等充分参与

到环印度洋联盟的议程设置与决策进程中。 成

员国间的政治互信是国际制度运行的更广泛背

景。 对澳大利亚来说，尊重印度等地区大国在

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与偏好是环印度洋联盟有效

运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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